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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义地区志》凡例I』、

1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载遵义的

历史和现状o
’⋯

．

二、《遵义地区志》是原遵义地区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的第一部社一一

会主义新方志。本志所载地域范围，以现行遵义市(亦即原遵义地

区)行政区划的地域为准o 。 一

． 三、《遵义地区志》按事业分工、科学分类的原则，原规划由40

部分志组成，1997年作了一次调整，确定由39部分志组成，分卷
‘二

牛謦_： 。，一． √。．‘|．．．，。 ．

．

四、本志体裁，以专业志为主体，全志由概述、大事记、专业志、

人物志和附录组成。各专业志结构，一般分篇、章、节、目层次编写。

全志以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o

五、本志所记时限，贯通古今，重在当代。时间上限视各项事业

所能够收集之资料，尽可能上溯；下限原则上定为专志成稿前一年，

也可因专志而异。

六、本志所载内容，重在本地区内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

等方面的重要事实，详今略古，详独略同，突出地方特点。

七、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各类档案及经考证鉴别之口

碑材料，力求翔实可靠。个别事实有不同说法的，或诸说并存，说明



资料不同来源；或经考证后，选取较为可靠的记载。

八、本志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公布数字为准。国家统计

部门未及的项目，则采用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的数字。同一事物

有多个不同数据者，尽量核实后选取较为准确的数据，或注明不同

口径及不同资料来源，以便读者参考。一‘ √，』’

九、人物志分设传记、简介和表录。遵守“生不立传”通例。只收

录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已故人物。对于在世人物，有关专志中分别

用以事系人方式记述其事迹o ，

十、志内称谓，凡历史朝代及年号，沿用通称，括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公历记月日。地理名称及历

代政权、官职，均依当时的称谓o

十一、文字记述，除引文外，一律用现代汉语记述体，专业名词

术语、计量单位及数字用法，一律以国家公布的规范或有关部门审

定标准为准。历史资料中涉及的名词术语及度量衡单位，按原有资

料记述，视情况加注今名或换算成现行法定计量单位o
’ 十二、本志门类繁多，许多专志之间因事业相互联系，内容记述

会有交叉重复之处，采用各有侧重：分别详略处理，以保持各专志的

相对完整，便于读者查阅o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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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民国时期，遵义地区无专职司法行政机构，司法行政事务由地方行

政长官和地方法院兼理o． 一

j一一。j ．，-

民国25年(1936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司法处暂行条例》规定，凡未

设立地方法院的县，先设立司法处，作为设立法院的过渡。民国26年(1937

年)，成立了余庆县司法处。至民国38年(1949年)，遵义地区先后建立了遵

义、桐梓、赤水、仁怀、湄潭等地方法院。民国25年(1936年)，遵义始有私人律

师事务所挂牌开业。至民国28年(1939年)，遵义地区的私人律师事务所有

12家。当时遵义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多由外地人开办，抗日战争胜利后陆续迁

走。民国28年(1939年)1月，遵义地方法院成立公证处j’随后，桐梓、湄潭、

赤水、仁怀等6个地方法院成立了公证处。至民国38年(1949年)，遵义地区

的地方法院公证处共配备公证员和公证助理员10名，累计办理公证1000件。

民国35年(1946年)，贵州高等法院拟推行调解实施计划，函请省政府通令各

县、市的乡镇公所成立调解委员会，办理刑、民事调解事项。至民国38年

(1949年)，先后有赤水、仁怀、桐梓、湄潭县的乡、镇公所成立了调解委员会o’

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司法行政工作，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用以

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手段，旨在巩固其反动统治，强化其对广大人民群众

的专政o．‘ ： ． ： ；． ：
t．‘

1949年11月，遵义解放。解放后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和各基层人民法院兼管o ．⋯，，j，‘ ：。

解放初期，反革命残余势力活动猖獗占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遵义地

区各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围绕审判工作，采

取“巡回审判”、“就地合审”等多种形式j大张旗鼓地宣传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政

策o 1950～1955年，全地区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各项

l| 一1一



遵义地区志·司法行政志

社会改革运动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特别是在各地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婚姻法宣

传工作o

1952年末，为了纯洁司法队伍，遵义地区各人民法院在贵州省“司法改革

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帮助司法干部划清新旧法律制度的

界限，初步树立马列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司法改革运动结束后的一年多

时间内，全地区普遍建立了巡回法庭和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律师制度、公证

制度和人民调解制度。

1955年7月，贵州省司法厅成立后，除贵阳市建立司法局外，全省各地的

司法行政工作仍由各地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兼管o。

1956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全地区司法行政工作曾一度

得到加强。各人民法院对全地区的调解人员进行了有计划的学习、培训，指导

调解组织建立工作制度，总结工作经验，在高级合作社内建立了调解小组，后

又与民政委员会合并为民政调解委员会。为了强化公证工作，遵义市人民法

院公证室改为遵义市公证处，仍隶属于遵义市人民法院领导。法制宣传工作

纳入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的工作计划，并得到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使这项工

作得以更加广泛地开展o ‘．‘
、

1957年，反右派斗争被扩大化，司法行政工作受到影响。律师工作遭到

非议。早年成立的遵义市、遵义县、正安县法律顾问处被撤销。公证工作处于

停滞状态o 1958年，根据上级有关规定，将调解委员会改为调处委员会，赋予

其一定的行政权力，改变了平等自愿的和解性质。法制宣传工作虽仍在开展，

但由于受到当时浮夸风盛行的不良影响，华而不实，效果不好。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政法战线进行了

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o 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各级司法行政机关。1980

年8月，遵义地区司法局正式成立。至1981年3月，全地区13个县(市)全部

建立了县级司法局。随着各级司法行政机构的恢复建立，逐步开展了法制宣

传、法学教育、律师、公证、人民调解等方面的工作。

对社会全体公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

务。1983年，全区开展了以宣传新宪法为中心的法制宣传活动，收到良好效

果o 1983年8月以后，为配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活动，全

区各级司法行政机构全力以赴参加了“严打”斗争。斗争中坚持以法制宣传为

先导，紧密联系实际，采取多种形式，生动广泛地宣传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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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场“严打”斗争的锻炼，使法制工作宣传者的业务水平大大提高o 1984

年，全区还普遍开展了以宣传婚姻法为主要内容的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

法制宣传活动o， +r ’‘：

198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转发了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

公民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o遵义地区及时建立了地区普法领导小组及

办公室。全区五年普法规划明确规定：全区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都是

普及法律常识的对象。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和青少年，是普及法律常识

的重点。普及法律常识的基本内容是《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诉

法》(试行)、《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兵役法》、《民法通则》、《民族

区域自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o为了推动法制宣传和普法活动的开展，’

1983年遵义市司法局创办了《遵义法制报》，1984年9月开始在全省公开发

行，1987年12月停刊，共出版84期，134万份，编发各类稿件320篇。1985～

1986年，全区培训普法骨干共计1802人，对农村、城市、机关、厂矿、街道和学

校的145个单位进行了普法试点。1986年，全区已学法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

44％，地级干部达100％o至1990年底，全区463万名普法对象中，学完规定

法律的有427万名，普及率为92％o通过普法活动的开展，公民的法律意识有

所增强，初步懂得运用法律来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干部提高了

依法办事的自觉性o 1991～1997年，全区顺利实施了第二个五年普法规划和

第三个五年普法规划的启动工作，使普法工作向地方依法治理、行业依法治理

和基层依法治理逐步深入o 1． ?，

、

：， ，、 ．
．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政法战线需要大量的法律专门

人才，司法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急需提高。遵义地区司法局把工作重

点放在对有关部门在职干部的短期培训上o 1980一．1997年，共计开办各种培

训班22期，培训来自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政法委员会和妇联等部门

的干部1570人。为加强法学教育的正规化建设，1983年后，地区司法局相继

建立了西南政法学院函授大专遵义分站，中华律师函授中心遵义辅导站，贵州

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专业证书班、大专班和自学考试法律专业大学本科助学

班。至1997年，共培养出获法律专业大专学历人员320余名，获法律本科学

历的100余名，获法律专业证书的400余名。全地区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

一道、多形式的法学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法律专业人才。-：：j

遵义地区司法局成立后，即着手恢复律师制度，重建律师工作。至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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